《灌南县县长质量奖管理办法》政策解读

为进一步规范灌南县县长质量奖评审管理工作，更好地发挥质量奖的标杆引领作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》《江苏省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》《江苏省省长质量奖管理办法》《连云港市市长质量奖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县市场监管局组织起草了《灌南县县长质量奖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），现就有关政策解读如下。
一、背景意义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2017年9月印发《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》（中发〔2017〕24号），明确提出全面提高产品、工程和服务质量是提升供给体系改革的中心任务。为贯彻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对质量工作提出的新要求，省政府于2012年制订、2020年修订《江苏省省长质量奖管理办法》，市政府于2012年制订、2021年修订《连云港市市长质量奖管理办法》，我市东海、赣榆等县区也相继出台了县区质量奖管理办法。为贯彻落实省市质量奖激励政策，加快推进灌南县县长质量奖评审管理工作，特制定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内容：
一是总则，共5条。主要说明制定依据、奖项设置、评选原则、评选周期和评审依据。
二是组织管理，共3条。主要规定承担质量奖评审的组织及工作职责等。
三是申报条件，共2条。主要是规定申报组织和个人必须具备的条件。
四是申报程序，共8条。主要规定申报推荐、资格审查、资料评审、现场评审、综合评价、审定公示等程序。
五是奖励及经费，共2条。主要规定对获评县长质量奖或提名奖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，质量奖评审过程产生的经费和奖金由财政统一安排。
六是监督管理，共6条。主要规定获奖组织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。对获奖组织和个人获奖后发生质量、安全、环保等事故导致重大不良社会影响的，报请县政府批准撤销其荣誉称号，收回奖牌、证书和奖金，并向社会公告，5年内不得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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